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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  

產品開發的最新進展 
 

石四藥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「本集團」）董事局（「董事局」）欣然公告，

本集團已取得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有關布南色林片(4mg)、對乙醯氨基酚甘露醇注射液

(100ml:1000mg)及左氧氟沙星注射液(20ml:0.5g)的藥品生產註冊批件。布南色林片屬於化學

藥品第4類，其餘兩種注射液則屬於化學藥品第3類，均視同通過一致性評價。 

 

本集團是國內企業首家獲批布南色林片，主要用於治療精神分裂症。有關對乙醯氨基酚甘露醇

注射液，本集團獲批的適應症是緩解成人的發熱，是國內企業首家獲批。左氧氟沙星注射液則

主要用於治療或預防已證明或高度懷疑由敏感細菌引起的感染。 

 

本公告為本公司自願發佈，目的是使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瞭解本集團最新業務發展情況。 

   

  

 承董事局命     

  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 
   周興揚  

 

香港，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日 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曲繼廣先生、蘇學軍先生、孟國先生及周興揚先生，
非執行董事馮昊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亦兵先生、梁創順先生及周國偉先生。   
 


